
征 地 补 偿 安 置 ⽅ 案 公 告 
京 兴 政 地 征 （ 补 ） 〔 2 0 2 5 】 6 号 

⼤ 兴 区 ⻄ 红 ⻔ 镇 ⾦ 时 ⼤ 街 （ 鼎 业 路 - 兴 亦 路 ） 道 路 及 市 政 管 线 ⼯ 程 项 ⽬ 经 北 京 市 ⼤ 兴 区 ⻄ 红 

⻔ 镇 新 建 ⼆ 村 经 济 合 作 社 与 北 京 市 ⼤ 兴 区 ⻄ 红 ⻔ 镇 ⼈ ⺠ 政 府 协 商 ， 并 经 北 京 市 ⼤ 兴 区 ⻄ 红 ⻔ 镇 新 
建 ⼆ 村 经 济 合 作 社 股 东 代 表 ⼤ 会 决 议 通 过 ， 拟 征 收 北 京 市 ⼤ 兴 区 ⻄ 红 ⻔ 镇 新 建 ⼆ 村 农 村 集 体 ⼟ 地 

0 . 0 8 2 5 公 顷 ， 现 就 该 项 ⽬ 涉 及 的 征 地 补 偿 安 置 情 况 公 告 如 下 ： 

⼀ 、 拟 征 收 ⼟ 地 范 围 及 ⼟ 地 现 状 
（ ⼀ ） 拟 征 收 ⼟ 地 范 围 

南 起 鼎 业 路 ， 北 ⾄ 兴 亦 路 。 

（ ⼆ ） 拟 征 收 ⼟ 地 现 状 

拟 征 收 北 京 市 ⼤ 兴 区 ⻄ 红 ⻔ 镇 新 建 ⼆ 村 集 体 ⼟ 地   0 . 0 8 2 5 公 顷 ， 其 中 交 通 运 输 ⽤ 地 （ 农 村 道 

路 ） 0 . 0 2 8 0 公 顷 、 ⽔ 域 及 ⽔ 利 设 施 ⽤ 地 （ ⼲ 渠 ） 0 . 0 0 3 5 公 顷 、 交 通 运 输 ⽤ 地 （ 城 镇 村 道 路 ⽤ 地 ） 

0 . 0 1 9 0 公 顷 、 公 共 管 理 与 公 共 服 务 ⽤ 地 （ 公 园 与 绿 地 ） 0 . 0 3 2 0 公 顷 。 

⼆ 、 征 收 ⽬ 的 
本 次 拟 征 收 ⼟ 地 ⽤ 地 符 合 《 ⼤ 兴 分 区 规 划 （ 国 ⼟ 空 间 规 划 ） （ 2 0 1 7 年 - 2 0 3 5 年 ） 》 ， 拟 ⽤ 于 

⼤ 兴 区 ⻄ 红 ⻔ 镇 ⾦ 时 ⼤ 街 （ 鼎 业 路 - 兴 亦 路 ） 道 路 及 市 政 管 线 ⼯ 程 项 ⽬ 建 设 。 

三 、 补 偿 标 准 及 安 置 ⽅ 式 
项 ⽬ 征 地 补 偿 总 费 ⽤ 仅 包 含 按 区 ⽚ 综 合 地 价 标 准 测 算 的 费 ⽤ ， 区 ⽚ 综 合 地 价 由 ⼟ 地 补 偿 费 和 

安 置 补 助 费 两 部 分 构 成 （ 区 ⽚ 综 合 地 价 标 准 为 2 5 万 元 / 亩 ） 。 该 项 ⽬ 征 地 补 偿 总 费 ⽤ 为 ⼈ ⺠ 币 

3 0 . 9 3 7 5   万 元 ， 全 部 为 依 据 区 ⽚ 综 合 地 价 标 准 测 算 的 补 偿 费 ， 其 中 ： ⼟ 地 补 偿 费   2 7 . 8 4 3 7 5 万 元 ， 

安 置 补 助 费 3 . 0 9 3 7 5 万 元 。 

2 0 1 9 年 ， 北 京 市 ⼈ ⺠ 政 府 批 准 了 ⼤ 兴 区 ⻄ 红 ⻔ 镇 新 建 ⼆ 村 实 施 整 建 制 转 ⾮ ， 截 ⽌ ⽬ 前 仍 未 办 

理 转 ⾮ ⼿ 续 的 ⼈ 员 今 后 按 《 ⼤ 兴 区 ⻄ 红 ⻔ 镇 新 建 ⼀ 村 、 新 建 ⼆ 村 、 新 建 三 村 、 新 建 四 村 整 建 制 转 

⾮ ⼯ 作 实 施 办 法 》 执 ⾏ ， 本 次 ⼤ 兴 区 ⻄ 红 ⻔ 镇 ⾦ 时 ⼤ 街 （ 鼎 业 路 - 兴 亦 路 ） 道 路 及 市 政 管 线 ⼯ 程 

项 ⽬ 征 地 不 涉 及 ⼈ 员 转 ⾮ 。 
该 项 ⽬ 拟 征 地 范 围 内 集 体 ⼟ 地 上 ⽆ 住 宅 房 屋 、 ⾮ 住 宅 房 屋 及 其 他 地 上 附 着 物 和 ⻘ 苗 等 。 
四 、 股 东 代 表 ⼤ 会 决 议 情 况 

2 0 2 5 年 7 ⽉ 1 1 ⽇ ， 北 京 市 ⼤ 兴 区 ⻄ 红 ⻔ 镇 新 建 ⼆ 村 经 济 合 作 社 就 征 地 事 宜 经 股 东 代 表 ⼤ 会 

表 决 通 过 ， 股 东 代 表 应 到 3 4 ⼈ ， 实 到 代 表 3 1   ⼈ ， 其 中 ， 同 意 代 表 3 1 ⼈ ， 弃 权 代 表 0 ⼈ ， 反 对 
代 表 0 ⼈ ； 未 参 加 代 表 3 ⼈ 。 

五 、 办 理 补 偿 登 记 期 限 
拟 征 收 ⼟ 地 范 围 内 的 ⼟ 地 所 有 权 ⼈ 、 使 ⽤ 权 ⼈ ， 应 于 2 0 2 5 年 1 0 ⽉ 4 ⽇ 前 持 不 动 产 权 属 证 明 

材 料 到 北 京 市 ⼤ 兴 区 ⻄ 红 ⻔ 镇 ⼈ ⺠ 政 府 办 理 补 偿 登 记 相 关 事 宜 （ 登 记 地 址 ： 北 京 市 ⼤ 兴 区 宏 福 路 

1 号 ； 联 系 电 话 ： 0 1 0 - 6 0 2 9 0 0 2 1 ） 。 

六 、 提 出 意 ⻅ 反 馈 渠 道 

本 公 告 ⾃ 张 贴 之 ⽇ 起 公 告 期 3 0 ⽇ （ ⾃ 2 0 2 5 年 9 ⽉ 5 ⽇ 起 ⾄ 2 0 2 5 年 1 0 ⽉ 4 ⽇ ⽌ ） 。 
公 告 期 内 ， 北 京 市 ⼤ 兴 区 ⻄ 红 ⻔ 镇 新 建 ⼆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及 其 成 员 、 其 他 利 害 关 系 ⼈ 对 上 述 

公 告 内 容 是 否 符 合 法 律 、 法 规 规 定 有 不 同 意 ⻅ 的 ， 可 以 向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⾃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⼤ 兴 分 局 

（ 地 址 ： ⼤ 兴 区 ⾦ 华 寺 东 路 1 号 ； 联 系 电 话 ： 0 1 0 - 6 9 2 6 1 2 7 9 ） 提 出 具 体 意 ⻅ ， 逾 期 未 提 出 具 体 意 

⻅ 的 ， 视 为 放 弃 权 利 ； 多 数 被 征 地 的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成 员 认 为 该 征 地 补 偿 安 置 内 容 不 符 合 法 律 、 

法 规 规 定 的 ， 将 组 织 召 开 听 证 会 。 

征 地 补 偿 安 置 内 容 最 终 以 北 京 市 ⼈ ⺠ 政 府 批 复 为 准 。 
（ 地 类 ⾯ 积 发 ⽣ 变 化 不 再 另 ⾏ 公 告 ） 

特 此 公 告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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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京 繫 

2 0 2 5 


